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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１４

：

００

时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

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６６．６４％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

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１．

关于修改《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同意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现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

订。 将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修订为“董事会由

７～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可设副董事长

１～２

人。 ”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

议案获正式通过。

２．

关于修改《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同意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现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进行修订。将第三条第一款“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

长

１

人。 ”修订为“董事会由

７～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可设副董事长

１～２

人。 ”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

议案获正式通过。

３．

关于选举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崔殿国、奚国华、李丰华、张忠、邵瑛（女）、辛定华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奚国华为执行董事，李丰华、张忠、邵瑛（女）、辛定华为独立

非执行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同意选举崔殿国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同意选举奚国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同意选举李丰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同意选举张忠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同意选举邵瑛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６

）同意选举辛定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各项内容的同意票数均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正式通过。

４．

关于选举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会议同意选举刘克鲜、朱三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

１

）同意选举刘克鲜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同意选举朱三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其中同意

５

，

５３１

，

４５０

，

３８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各项内容的同意票数均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

正式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可参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告的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及《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

厦

３０８

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崔殿国先生、奚国华先生、林万里先生、李丰华先

生、张忠先生、邵瑛女士、辛定华先生出席了会议， 国有企业监事会专职监事高

喜伟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刘克鲜先生、陈方平先生、朱三华先生列席了会

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谢纪龙先生列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崔殿国先生主持。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会议同意选举崔殿国先生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一）会议同意选举崔殿国、奚国华、林万里、张忠、邵瑛（女）为战略委员会

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会议同意选举辛定华、林万里、张忠为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会议同意选举张忠、崔殿国、奚国华、李丰华、邵瑛（女）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会议同意选举李丰华、邵瑛（女）、辛定华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奚国华先生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

厦

３１１

会议室召开。 公司监事刘克鲜先生、监事陈方平先生、监事朱三华先生出

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谢纪龙先生列席了会议，公司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刘克鲜先生主持。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同意推举刘克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

厦

３０８

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董事奚国华先生、林万里先生、李丰

华先生、张忠先生、邵瑛女士、辛定华先生出席了会议， 国有企业监事会专职监

事高喜伟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刘克鲜先生、陈方平先生、朱三华先生列席

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谢纪龙先生列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有

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

师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赵光兴先生、孙锴先生、高志先生、孙永才先生

４

人为公司副

总裁，高志先生兼任财务总监，聘任王勇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谢纪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就公司聘任

赵光兴先生、孙锴先生、高志先生、孙永才先生

４

人为公司副总裁，高志先生兼任

财务总监，聘任王勇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谢纪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经审查，上述拟聘任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与相应职务任职资格相关的法

律、法规的规定，其工作能力、业务素质、管理水平和个人品质能够胜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工作。

２．

本次聘任程序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征得拟聘任人员本人同意。

３．

上述拟聘任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应

职务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独立董事签名：

李丰华 张忠 邵瑛 辛定华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就公司聘任

奚国华先生为公司总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４．

经审查，奚国华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与总裁任职资格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定，其工作能力、业务素质、管理水平和个人品质能够胜任公司总裁的工作。

５．

本次总裁的聘任程序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征得奚国华先生本人同意。

６．

奚国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应职务

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独立董事签名：

李丰华 张忠 邵瑛 辛定华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九次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局十

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珠海市浩丰贸

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股权收购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二月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购珠海

市斗门区兆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丰集团”）持有的珠海市浩丰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９７８

，

０９７

，

８９８．１９

元人民

币。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浩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价格为

９７８

，

０９７

，

８９８．１９

元

人民币。 本次交易收购方和出售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股权出让方：珠海市斗门区兆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珠海市井岸镇井湾路

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梁辉腾

经营范围：纺织品、针织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软件、建

筑材料、钢材、饮料（不含酒）、纸及纸类制品、桔水、白砂糖、煤炭（在许可证有

效期内经营）的销售；填土、吹沙。

２

、股权受让方：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１

，

７０４．５６２

万元

注册地址：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袁小波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不含金）、建筑五金、五金工具、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

备）、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化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的标的：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浩丰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注册资本：

３２０

万元

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渡江路

８

号

２０２

法人代表：梁辉腾

经营范围：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３

、浩丰公司近

３

年资产负债及利润情况（未经审计）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

、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０９９６５２．００ ７３０５１７４３．０４ ３２１５５９８３７．７１

二

、

资产总计

１３０９９６５２．００ ７６７０１７４３．０４ ３２１５５９８３７．７１

三

、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００１１４４．００ ７６６０２１９２．００ ３２０６２６８２０．００

五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１３０９９６５２．００ ７６７０１７４３．０４ ３２１５５９８３７．７１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

、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 ０

二

、

主营业务利润

０ ０ ０

三

、

营业利润

－１４９２．００ －４６４．４４ －６６５３３．３３

五

、

利润总额

－１４９２．００ －４６４．４４ －６６５３３．３３

六

、

净利润

－１４９２．００ －４６４．４４ －６６５３３．３３

４

、浩丰公司持有的资产情况

浩丰公司持有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省道

Ｓ２７２

）东侧，编号为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０３０００３３３２３

号 《房地产权证》 的用地面积为

２０００００

平方米

（含规划道路等市政公共配套用地）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该项

目”），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容积率为

２．５

，建筑面积

５０００００

平方米。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主要内容：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兆丰集团持有的浩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定价情况：浩丰公司名下的项目地块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

（省道

Ｓ２７２

）东侧，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容积率为

２．５

，建筑面积

５０００００

平方

米。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分所、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大华（珠）审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审计报告》及“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浩丰

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 总资产为人民币

９８２

，

７９０

，

４７１．５１

元， 总负债为人民币

６１

，

８４５．６３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８２

，

７２８

，

６２５．８８

元，并以此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对

价款确定的依据。 经双方一致同意： 浩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价为人民币

９７８

，

０９７

，

８９８．１９

元。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收购浩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资金全部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土地储备数量增加，符合珠海市城市规划发展

方向，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分所、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大华（珠）审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审计报告》及“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０００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６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佛山

市仁通贸易有限公司增加

４０００

万元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三、备查文件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６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市仁通贸易

有限公司（简称“佛山仁通”）向银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

期一年。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该

担保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佛山市仁通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１２

号一座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廖教章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与公司关系：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占佛山仁通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８０％

。

佛山仁通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

，

００５．５４

负债总额

２

，

８６９．４１

净资产

３

，

１３６．１３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７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１

，

０４２．５２

利润总额

１

，

７７６．８５

净利润

１

，

３３４．７４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日，佛山仁通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公司此次为控股子公司佛山仁通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是基于其正常经营的需要。 此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一致同

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的对外担保全部是为控股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的

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提供担保。 详细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 万

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都江堰瑞泰科技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河南瑞泰耐火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二年 否 否

５，５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

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佛山市仁通贸易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８６４．６２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

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宁国市开源电力耐磨

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

保

一年 否 否

合计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６４．６２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６６４．６２

万元，占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９．９５％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的

３６．９８％

（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佛山仁通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发

动机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 减 比 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１８２７５ ３０１８３ －３９．４５％ １８２７５ ３０１８３ －３９．４５％

销量

１６００２ ２８６９４ －４４．２３％ １６００２ ２８６９４ －４４．２３％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１２３１９ １８６０４ －３３．７８％ １２３１９ １８６０４ －３３．７８％

销量

２６８５７ ３０３１３ －１１．４０％ ２６８５７ ３０３１３ －１１．４０％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进展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与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兵装”）签署协议，中航工业拟将其持有的

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股权

及在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后获得的东安动力股

权，划转到中国兵装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长安”）； 同时， 中国兵装将持有的中国长安部分股权划转至中航工业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中国长安要约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批复（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目前，中航工业持有

本公司股份划转至中国长安的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书

面文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１５

人，分别为：李福成、赵晓

东、戴永全、李秉骥、丁广学、王启林、赵春香、张海峰、杨怀民、杨毅、朱武祥、李树藩、李中

根、莫湘筠、陈英丽。 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会议决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人民币壹拾亿元，以上所有授信均无担保，期限一年。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用信合同及相关业务文本。

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会议决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伍亿元，以上所有授信均无担保，期限一年。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用信合同及相关业务文本。

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会议决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柒亿三仟万元，以上所有授信均无担保，期限两年。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用信合同及相关业务文本。

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１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被认定为

２００８

年辽宁省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有效期为三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收到辽宁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 《关于公布辽宁省

２０１１

年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结果的通知》（辽科发［

２０１２

］

４

号），公司顺利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发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证书

编号：

ＧＦ２０１１２１０００１４４

，有效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自

２０１１

年起公司连续三

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所得税按

１５％

税率征

收。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１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收购大同

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燕子山矿及洗煤厂

相关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大同煤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燕子山矿及洗煤厂相关资产的议案》， 收购同煤集团拥有的燕子山

矿业务相关资产、权益或负债，包括但不限于燕子山矿采矿权等无形资产、房

屋所有权及与燕子山矿所有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

截止本公告日，交易双方已按照资产转让协议，完成资产交割以及采矿

权、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等事宜。 交易双方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为整体资产交

割日。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７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及会议地址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在包头

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现因董事长出国及会务安排等情况

发生变化，本次会议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在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一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召开。会议登记时间由原

２

月

７

日变更为

２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股权登记

日、会议审议的议案等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股票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李栋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递交

之日起生效。 李栋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李栋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